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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校外實習辦法 

(113學年度起適用) 

 

民國 113 年 10 月 0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培育本系學生兼具學術理論與實務運作之職場能力，協助學生未來就業準備，參

照「靜宜大學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及「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統整課程畢業專

題製作實施要點」，訂定「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校外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校外職場實習實施時期為三年級第 2學期及四年級。 

第三條   本系校外職場實習課程認列學分為：本系「畢業專題製作(一)(二)」必修 2 學分、

外語學院選修「企業實習(一)3 學分、企業實習(二)9 學分、企業實習(三)9 學分」

課程，合計至多 20學分，每學分實習時數須達 60小時。 

第四條   申請本系校外職場實習學生需具備如下條件： 

一、日本語能力檢定(JLPT)N2以上(或等同日語能力檢定)資格。 

二、已修習並取得本系專業選修至少 28學分(含)以上。 

第五條   校外職場實習實施方式： 

一、 實習單位限與本校(系)已簽訂合作意向書之單位為原則，有關實習單位及名

額依當年度公告為主。 

二、 實習申請案經本系或實習單位甄選通過後，始得前往實習單位實習。 

三、 本系統整課程指導教師於實習過程中須不定期或至少一次前往實習單位實地

訪視(限國內實習單位)，並於實習結束後與學生進行面談。 

四、 實習單位須於學生實習結束後 2週內將實習成績考評表寄至本系。 

五、 實習學生須於實習結束後 2 週內完成實習成果報告書(如下三項)，繳交指導

教師評核。 

1. 實習心得：含實習工作內容介紹、工作成果及自我檢討等，以日文書寫

1500字以上。 

2. 對實習單位的意見。 

3. 其他附件：相片、文宣、成果發表等。 

六、 本系統整課程指導教師須於學生實習結束後 2 週內完成實習成績計算提交系

辦公室。 

七、 學生實習成績評分方式如下： 

(一)  實習單位成績：70% 

評分 

項目 

工作態度 

(20%) 

工作表現 

(30%) 

日語能力與禮儀 

(30%) 
人際關係 

(20%) 

(二)  指導老師成績：30% 

評分

項目 
訪視、訪談表現及實習成果報告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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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辦理保險，實習衍生相關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其他事項

依照本校相關實習法規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103 年 4 月 22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11 月 8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1 月 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4 月 17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1 年 11 月 2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1 年 12 月 0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3 年 10 月 0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